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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

第六届会议

1999年12
月6日至内d17内d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4*

审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修订草案，

特别侧重于第4条之三、第17条之二和第20－30条

A/AC.254/5/Ad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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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提交的提案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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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国政府提交的提案和建议

荷兰

[原件：英文]

第22条

国家一级的预防

1.
缔约国应努力采取诸如教育和职业培训等适当措施，以保护社会脆弱群体不致被犯罪组织招募。
2.
缔约国应通过采取适当的立法和/或行政措施，设法减少犯罪组织参与合法市场同时却获得非法收益的现有或将来的机会。这些措施应侧重于：


(a)
防止犯罪组织通过诸如下述手段滥用法人身份：

㈠
建立关于法人的建立、管理和筹资中所涉法人和自然人的公共
 记录；

㈡
提供这样一种可能性：通过法院命令在合理的一段时间内取消被判犯有在公约所述有组织犯罪活动的人作为其法律管辖区内的法人主管的资格；

㈢
建立被取消法人主管资格的人的国家一级记录；

㈣
与其他缔约国的主管当局交换上文(a)㈠和㈢项所述记录所载的资料；

(b)
加强执法机构或公诉人与包括各行业在内的有关私人实体之间的合作；

(c)
促进制定保护公共和有关私人实体遵纪守法的标准和程序，制定有关职业，特别是律师、公证人、税务顾问和会计师的行为守则；

(d)
防止被判犯有本公约所述有组织犯罪罪行的申请人参与公共当局进行的投标程序，防止给予此种申请人补贴或许可证。

3.
缔约国应帮助被判犯有本公约所述犯罪行为的人重新融入社会，例如通过治疗、培训方案和安置，以降低累犯率。

4.
各缔约国均应努力：


(a)
通过系统地收集有关其领土范围内有组织犯罪的资料，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规律和趋势进行分析；


(b)
定期评价现行有关的法律文书和行政惯例，以发现容易被犯罪组织滥用的薄弱环节；


(c)
拟订并评价旨在防止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国家项目；

(d)
确定和促进防止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最佳做法。

新西兰*
[原件：英文]

第4条之三：打击腐败活动的措施

新西兰倾向于本条的备选案文1，因为该案文对本条所述有组织犯罪的处理方式较少硬行规定。该条应承认各成员国有不同的法律框架，对拟审议的有组织犯罪的因素作出更为一般性的规定。

波兰
[原件：英文]

第19条

第3款

1.
第19条第3款应作为第2款添加于第22条之二，并应将第22条之二的现案文改为第1款。第19条第三款适于放在国际一级预防而不是国家一级预防的范围内，理由是：首先，该规定使用诸如“缔约国应合作”、“ 根据双边或多边协定”、“交换资料”、“协调行政及其他措施”之类的措词，这清楚表明其主题具有国际性。其次，该规定的文字和内容与第22条之二所使用文字完全相符（“缔约国应配合”），而不适合第22条中所规定的方法。

2.
在第19条原第3款(b)项中，以“酌情利用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提供的安排交换资料和处理犯罪活动情报”取代“根据本国法律交换情报”。

第20条

第1款

3.
在第一句的“分享”前面加上以下措词：“相互并通过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提供的设施”。

4.
在第二句中，以“为此”一词取代“在这方面”一词。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原件：阿拉伯文]

A.
先前以A/AC.254/L.34号文件印发的修正案

第4条之三：打击腐败活动的措施

1.
因为在各国的法律中一定是把腐败行为作为罪行来处理的，对涉有组织犯罪的腐败行为有必要规定更严厉的惩罚。因此最好保留乌拉圭提出的第一个备选案文，因为该案文清楚而准确。


B.
进一步的修正

2.
在研究了公约修订草案阿拉伯文本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希望对第4条之三、第17条之二、20－22、22条之二、22条之三、23、24、26和27条提出修正。

第4条之三：打击腐败活动的措施

第1款

3.
去掉方括号。

第2款

4.
在“应采取”一语之前加上“根据其宪法原则”，以与第4条（洗钱）一致。

5.
在“在下列行为…定为刑事犯罪”一语之前加上“根据其国内法”，以与第4条（洗钱）一致。

6.
在“有组织犯罪集团”一语之前加上“跨国有组织犯罪范围内的”。

7.
去掉方括号。

第4款

8.
本款应修订如下，以与第4条（洗钱）一致：



“各国还应采取必要措施以便将下述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a)  参与本条所规定的任何犯罪行为的实施；



“(b)  勾结或密谋进行这种犯罪行为；



“(c)  发起或促成这种犯罪行为的实施；或

“(d)  为实施这种犯罪活动提供便利、在这种犯罪活动的实施过程中提供帮助，或为此而出谋划策。”

第4款之二



9.
去掉方括号。



10.
在该款结尾处加上“在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范围内”一语。



第5(b)款



11.
删去(b)项，因为有了(a)项已使该项没有必要。



第6款



12.
采用脚注77所载定义，但是在“或其他官员”后面加上“或人员”。



第17条之二：贿赂证人和恐吓证人和工作人员



13.
在“采取”一词之前加上“根据其宪法原则”一语。



14.
在“在下列行为…定为刑事犯罪”一语之前加上“在其国内法框架内”一语。



15.
去掉方括号。



16.
在“有组织犯罪集团” 一语之前加上“跨国有组织犯罪范围内的” 一语。



(b)项


17.
以“他人或司法人员或治安人员执行公务”替代“司法或治安人员执行公务”，因为现案文仅限于执法人员而不包括证人。


第20条：收集并[交换]关于有组织犯罪的信息


标题



18.
去掉方括号。

第2款

19.
删去方括号内的词句。

第21条：培训和技术援助

第5款

20.
去掉方括号。

第22条：国家一级的预防

第5款

21.
删去该款。

第22条之二：国际一级的预防

(a)款

22.
需对“一个联络点”的说法加以澄清。

第22条之三：缔约国通报

23.
应将方括号内的时限定为24个月。

第23条

24.
采用备选案文3。

第24条：与其他公约的关系

25.
采用备选案文1。

第26条：签署、批准、接受、核准、加入和保留。

标题

26.
删去“保留”一词。

第1款

27.
在“，随后直至”一语之前加上“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一语。

28.
在维也纳的签署期限应为三个月，自公约通过之日算起。在纽约，签署期限应为自通过之日起一年。

第3、4和5款

29.
应将3、4和5款合并为单独的一条，标题为“保留”，删去第4款并去掉第3款和第5款的方括号。

第27条：生效

第1款

30.
以“第九十天起” 一语取代“第三十天起” 一语，以便与1988年公约第29条第1款一致。

31.
公约应自第四十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起生效，以强调公约的全球性质。

美利坚合众国
[原件：英文]

第23条

缔约国会议

1.
现设立本公约缔约国会议，以提高缔约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能力并实施一项对公约规定的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有系统监测的方案。

2.
缔约国会议的召开不应晚于公约生效一年之后，以便商定并通过议事规则和与开展本条第3和第4款所述活动所产生的费用的支付有关的规则。

3.
缔约国会议应商定实现下述目标的机制：


(a)
为缔约国开展在本公约第21条（培训和技术援助）和第22条（国家一级的预防）所规定的活动而协调并调动财政资源；


(b)
便于缔约国之间交换有关跨国有组织犯罪格局和趋势以及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成功做法的资料；


(c)
与有关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


(d)
颁布各种促进缔约国实施本公约所规定的各项措施的程序，包括通过利用缔约国提交的报告和由专家评价小组对缔约国进行访问；


(e)
审议并通过评价缔约国执行情况的定期报告，[适当时可包括在认为某一缔约国未能采取充分的实施行动的情况下发表公开声明这种可能性]；


(f)
提出各种改进公约及其执行情况的建议；


(g)
履行与本公约一致的其他职能。

4.  
授权联合国国际预防犯罪中心作为缔约国会议秘书处，开展本条第3款所述活动，并应由其：

(a)
召开会议第一次会议。

 

 (b)
应请求协助缔约国编写本条第3款(d)项所述关于公约所规定的措施的执行情况的报告。

  

(c)
协助缔约国会议编写本条第3款(e)项所述评价执行情况的报告，并应向缔约国会议提供有关其根据本条所开展的活动的定期报告。

______________
� 	有意使用了“公共”一词，以避免任何关于保密性的讨论。另外，采用“公共”一词的理由还有：大多数法律系统都将有可供公众查阅的法人记录。


*	先前以A/AC.254/L.41号文件印发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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